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容缺审批”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工作部署，根据《珠海市完善政务服务、实现政务信息共享、全城通办工作方案》（珠府函〔2018〕334号）要求，提高我局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效能，改善我市营商环境，切实推进我局“放管服”及“全城通办”改革工作，在《关于印发<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容缺审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珠国土字〔2018〕1052号）的基础上，结合本次机构改革，经多次征求意见，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在我局行政审批工作中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审批”制度，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容缺审批”内容

 “容缺审批”是指业务申请人（单位）在办理行政审批业务时，基本条件具备，主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但缺少部分非主要材料或非主要材料存在缺陷、瑕疵的，由受理窗口一次性告知其缺少的材料，申请人（单位）填写《“容缺审批”申请表》，并承诺在规定时限内将所缺材料补齐，逾期未补齐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由承诺人承担，各业务科室将先予以办理。

二、“容缺审批”事项及可容缺材料

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容缺审批”要素汇总表》（附件1）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与受理
1.各实体受理窗口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可容缺的申报材料，同时指导申请人填写《承诺书》（见附件2），要求申请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容缺材料补齐补正，并告知逾期未补齐补正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2.申请人将填写完整的《容缺承诺书》（一式三份）提交受理窗口，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一份当场反馈给申请人，一份内部流转，一份由审批窗口存档备查。承诺内容包括:申请事项、所缺资料名称、材料提交时限、逾期未交的后果及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等内容。
3.各窗口收件后，相关业务科室要按照“实事求是、能快则快”的原则，为申请人提前办理相关审批服务手续。
4.容缺审批项目在审批过程中，根据窗口负责校验容缺审批欠缺材料并通知追补，在申请人申报材料补齐的前提下出具正式审批结果。
5.申请项目在审批过程中，根据项目所需审批流程，由受理窗口负责校验“容缺审批”欠缺材料。
6.各分局、业务科室应严格执行“容缺审批”审批时限（法定办结时间）的要求，且不得作为“补办件”审批，同时应明确责任人，指派专人负责追补材料。对涉及需报送市以上有关部门审批的，要指派专人协调联系上级部门。
（二）审查与决定
1.申请人在承诺书规定时间内补齐欠缺材料（条件）的,各分局窗口应立即将欠缺材料（条件）归档，并收回内部流转的“容缺预审受理单”，同时注销容缺审批程序，并向申请人提供齐全的审批手续。

2.申请人未在承诺书规定时间内补齐欠缺材料（条件）的，各分局业务科室有权终止容缺审批程序。对连续两次未能在承诺时限内补全容缺材料的，列为不诚信单位，一年内不再提供容缺审批服务。
3.申请人在承诺书规定时间内补齐欠缺材料的，除非期间受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调整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等客观因素影响外，都应向申请人提供正式的审批结果。对申请人在承诺规定时间内尚未补齐欠缺材料的，窗口不得擅自发放正式的审批结果。
四、工作要求
（一）提前介入，加强指导。各相关职能科室、各分局要积极创造条件，按照“实事求是、能快则快”的原则，在本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对凡是可实施容缺审批的项目提前介入服务，主动了解项目的审批情况，加强对审批前期准备工作的咨询辅导，帮助申请人准备需报批材料，告知审批过程中注意事项。
（二）主动对接，跟踪服务。市局驻市政务大厅窗口将协同各相关分局加大对项目审批服务的跟踪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办理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主动和项目联系人沟通，及时组织开展现场服务。各分局若能够自行审批完成的，应从快从简办理；若需报上级部门的，要积极主动联系办理。
（三）完善机制，高效畅通。目前我局公布了第一批用地审批项目“容缺预审”事项目录，各分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扩容“容缺审批”事项范围，优化内部审批流程，完善审批服务机制，加强业务科室与窗口协同协作，确保审批内部流转畅通，保证项目审批便捷、高效。

本“容缺审批”方案有效期自公布之日起二年内有效，在施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联系局驻市政务大厅窗口，由局驻市政务大厅窗口汇总，进一步完善我局“容缺审批”实施方案。

附件：1.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容缺审批”要素汇总表

          2.“容缺审批”申请表

          3.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珠海市海洋局）市级许可事项

容缺受理材料清单

附件1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容缺审批”要素汇总表
	序号
	材料名称

	1
	建设用地申请表

	2
	申请书

	3
	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

	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5
	身份证复印件

	6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7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处理情况资料

	8
	国有荒山、荒地、荒滩开发申请审批表

	9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表

	10
	抵押、查封证明

	11
	《珠海市国家秘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表》

	12
	采矿许可证副本

	13
	海域使用权证书

	14
	用海确权批复

	15
	健全的测绘质量保证体系证明

	16
	同意支付迁建费用书面材料

	17
	丁级测绘资质申请

	18
	测绘作业证申请书

	19
	海域使用权申请书

	20
	珠海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1
	珠海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22
	国有荒山、荒地、荒滩开发申请审批表


附件2

  “容缺审批”申请表
	申请人（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用地位置
	

	审批事项名称
	

	申请容缺后补材料清单

	1
	

	2
	

	3
	

	4
	

	5
	

	承 诺 书
本（单位）承诺于     年   月   日前补齐上述   项审批所缺少的申报材料。如承诺期内未能全部提供或提供的材料不真实、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则终结该事项的办理，同时本人（单位）同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对本人（单位）未能履行上述承诺补全材料的行为进行处理，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一切损失。                                                       
                               申请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人为企业、单位的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